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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2《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已发布了T/STACAES 039的第1部分、T/STACAES 039的第2部分、T/STACAES 039的第3部分。 

本文件为T/STACAES 039的第4部分。 

本文件由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东飞环境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上海万杰环境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酷发环

境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晋宇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何文远，林涛，杜君敏，谈震，翟杰，代庆梅，杨茜，沈立，俞天翼，桂东平，

吴文强，丁冬华。 

 

本文件首批承诺执行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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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国家快速发展，新农村公共服务的建设和发展，成为国家城市和乡村振兴战略中非常关键和实

质的一环，成为新农村建设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政府和公越来越重视和关注新农村建设，公众各类宜居、娱乐等需求给新农村公共服务提出了更新、

更高的要求。加强建设以新农村为主体的公共服务体系，是国家推进新农村建设重要组成部分，搞好新

农村公共服务项目的建设及运行管理，也是城市管理及城市服务行业及企业的共同责任和使命。 

T/STACAES 039《新农村公共服务规范》拟分为四部分: 

——第1部分：总体要求。目的是明确新农村公共服务的总体要求以及服务提供商要求等。 

——第2部分：水陆环境卫生保洁。目的是规范水陆环境卫生保洁的服务要求以及服务评价等。 

——第3部分：公共设施保洁。目的是明确公共设施分类、服务内容及要求、服务规范要求等。 

——第4部分：绿化养护。目的是规范绿化养护服务的要求、内容和服务评价等。 

本文件制定参考GB/T 19001《质量管理体系—要求》标准。 

依据目前新农村服务提供情况，起草组先组织制定系列标准的第1～第4部分，随着新农村服务状态

的变化以及国家对新农村建设要求的变化，依据业务拓展情况，起草组将再组织制定系列标准的其他部

分标准，诸如长者关爱服务、法律服务、文化和娱乐服务、物业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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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公共服务规范  第 4部分: 绿化养护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绿化养护的服务内容、作业要求、质量要求、服务保障、服务评价与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新农村公共绿化养护服务，城镇公共绿化养护服务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039 顾客满意测评通则 

GB/T 44347 乡村绿化技术规范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DB31/T 1210 非居住物业管理服务规范 

CJJ/T 287 园林绿化养护行业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T/STACAES 039.1规定的术语和定义，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T/STACAES 039的本部分。 

3.1  

绿化 greening 

通过栽种植物(3.4)来改善环境的活动。 

注：本文件的绿化主要指四旁绿化（3.9）。 

3.2  

新农村绿化 new countryside greening  

新农村范围内的四旁地、场院用地、公共绿地、废弃闲置地等土地上进行的植树种草和植被保护修 

复，并形成林草覆盖的过程。  

注：四旁地包括村旁、宅旁、路旁、水旁土地；场院用地包括居民庭院、单位场院；公共绿地包括乡村公园、小微 

绿地等；废弃闲置地包括低洼地、盐碱地、塌陷地、拆违地、污染地、取土坑、沟坎坡地、闲置地等。 

[来源 GB/T 44347 的 3.1，有修改] 

3.3  

绿化养护 greening and maintenance 

对公共绿地植物(3.4)采取的整形修剪、松土除草、灌水与排水、施肥、有害生物防治、改植与补

植、绿地防护等技术措施及管理工作。 

注：目的是保持植物的健康和美观，确保绿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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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CJJ/T 287-2018 的 2.0.1，有修改] 

3.4  

绿地附属设施 affiliated facilities of landscape green space       

绿地中游憩、照明、标识牌、围栏、卫生、给排水等设施。 

[来源 CJJ/T 287-2018 的 2.0.2，有修改] 

3.5  

植物 plant 

生命的主要形态之一，包括树木、灌木、藤类、青草、蕨类以及绿藻、地衣等生物。 

注：可分为种子植物、苔藓植物、蕨类植物等，估计现存大约有 35 万个物种。 

3.6  

公共绿地植物 plants in public green space 

适用于公共绿地的绿化（3.8）植物(3.4)材料。 

注 1：包括树木、花卉、草坪、地被植物、水生植物、竹类等。 

3.7  

整形修剪 reshaping and pruning  

用剪、锯、疏、捆、绑、扎等手段，使植物(3.4)长成特定形状的技术措施 。 

3.8  

树势 tree vigor 

植物(3.4)的形状长势，它反映了树木的生长状态和外观特征。 

[来源 CJJ/T 287–2018 的 2.0.3] 

3.9  

杂草覆盖率 weed coverage 

单位面积内杂草所覆盖面积的百分比。 

4 服务内容 

4.1 服务类型 

服务类型分为下属几类: 

a）村旁绿化：环绕村庄居民点周边的绿化，包括维护村庄生态、改善居住环境的片林、环村林 

带等； 

b）宅旁绿化：村民住宅房前屋后的绿化； 

c）路旁绿化：乡村通村公路、村庄内部街道等的绿化； 

d）水旁绿化：穿越村庄居民点以及连接相邻居民点、乡镇、重要节点的溪流河流两岸、塘堰周

边及湿地漫滩等的绿化； 

e）场院绿化：居民庭院、村委会、学校、驻村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部队等内部及周边的绿化； 

f）公共绿地绿化：乡村公园、小微绿地等公共活动场地的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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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废弃闲置地绿化：乡村低洼地、盐碱地、塌陷地、拆违地、污染地、取土坑、沟坎坡地、闲

置地等尚未利用的非农业生产土地的绿化 

4.2 服务内容包括植物养护与绿地管理。 

4.2.1 植物养护的主要服务内容应包括植物的整形修剪、浇灌与排水、施肥、松土与除杂草、改植或

补植、有害生物防治以及绿地防护等。 

4.2.2 绿地管理的主要服务内容应包括绿地清理与保洁、附属设施管理等，应符合 T/STACAES 039.2、

T/STACAES 039.3的相关要求。 

4.2.3 古树名木的养护应符合国家以及《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保护条例》要求。 

5 作业要求 

5.1 整形与修剪 

5.1.1 应根据植物种类、生长习性、树龄及功能等要求，适时整形修剪，遵循“先上后下、先内后外、

去弱留强、去老留新”原则，保持树形美观、疏密得当、冠形完整等。 

5.1.2 以防护功能为主的树木，不必整形，仅剪去病虫枝、枯枝，密生和徒长枝，保证树木健康生长。 

5.1.3 以经济功能为主的树木，整形修剪宜有利于经济产品的丰产和优质。 

5.1.4 以观赏功能为主的树木，保持景观效果，可适时进行合理修剪，修剪下的枝叶，应在当天清运

完毕。 

5.2 浇灌与排水 

5.2.1 应进行适期、适量浇灌，保持土壤中有效水分，避免植物枯萎。 

5.2.2 浇灌应科学、合理，宜采用喷灌或滴灌等方式；对于花坛及道路分车带内植物在干旱季节，可

进行叶面喷水。 

5.2.3 喷灌时应确保喷水的有效范围与植物的种植范围一致。 

5.2.4 浇灌用水应不低于 GB 3838-2002的 V 类要求。 

5.2.5 暴雨后应及时排除树木根部周围的积水，可采用开沟、埋管、打孔等排水措施。 

5.3 追肥 

5.3.1 应按植物品种、生长、土壤状况，适时、适量追肥。 

5.3.2 应以有机肥料为主，无机肥料为辅；不应长期在同一地块施用同一种化学肥料。 

5.3.3 追肥应不少于 2次/年，其中观花植物宜在花芽分化前和开花后各施肥一次，观果植物应在花前

和果实膨大期各追肥一次。 

5.3.4 宜结合浇灌时进行追肥，避免雨天追肥，追肥宜在清晨或傍晚，浓度一般不宜大于 1.5%。 

5.4 松土与除草 

5.4.1 植物生长期，应经常进行松土，使表层种植土壤具有良好的透水、透气性 。 

5.4.2 宜连续 2年～3年进行松土与除草，每年 1次～2次，可结合松土进行追肥。 

5.4.3 应在天气晴朗，且土壤不过分潮湿时进行松土，雨后不宜立即进行。 

5.4.4 注意保留林下天然地被植物和落叶，控制影响苗木正常生长发育的大型野草、杂灌和各类藤蔓。

避免使用化学药剂除草。 

5.5 改植或补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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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死亡的植物应及时清除或补植，因病虫害致死的植物，应对土壤进行消毒；对生长环境不适应

或与周围环境不协调的植物，应及时改植。 

5.5.2 当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发生，应及时进行清理、改植或补植处理。 

5.5.3 补植的植物宜选用与原植物种类(品种)一致，规格、形态相近的植株。 

5.6 有害生物防治 

5.6.1 应依据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原则，安全经济、及时有效开展有害生物防治，维护新农村自然生

态系统健康稳定。 

5.6.2 应做好病虫害预测预报，制定病虫害防治预案，避免在农田附近种植当地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的

寄主植物。 

5.6.3 应采用生物防治类方法，尽量少用化学防治，减少农药对环境的污染。 

5.6.4 宜结合植物生长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采用物理、生物或综合方法，避免采用单一的化学防

治方法。 

5.6.5 不应使用剧毒和高残留农药，防止污染环境，保证人畜安全，避免减少有益生物。按照 HJ 556

的规定，进行农药使用环境安全管理。 

5.6.6 加强有害生物监测，如发现检疫性有害生物，立即采取防控措施。 

5.7 绿地防护 

5.7.1 为防止人为破坏或过度践踏公共绿地，应分期、分片进行封闭式养护。 

5.7.2 绿地的排水设施应在每年雨季来临前全面清疏一次；绿地中的低洼地，应通过增设排水管道、

雨水口或改良土壤的通透性等排除积水；暴雨后，应及时排去种植穴、树盘内或草坪上的积水。 

6 质量要求 

6.1 依据 DB31/T 1210-2020的第 9章要求以及 CJJ/T 287-2018的相关要求，分别明确室内绿化和室

外绿化养护质量要求。 

6.2 室内绿化养护质量要求应符合表 1规定。 

6.3 室外绿化养护质量要求应符合表 2规定。 

表1 室内绿化养护质量要求 

服务内容 质量要求 

整形修剪与更换 ——剪口应平滑，不得劈裂； 

——修剪去除枯枝、病虫枝和树皮劈裂枝； 

——更换的植物叶色翠绿、茂盛，不得出现萎蔫、掉叶等； 

——发现病变、虫害、枯萎等，一个工作日内更换。 

松土除草 ——叶片光泽、花朵鲜艳； 

——土壤表层无杂物、无枯叶； 

——叶色不黄叶、不焦叶、不落叶。 

追肥 ——使用无毒、无害、无味的园艺型肥料； 

——有效控制存活率、修剪、追肥、病虫害等。 

表2 室外绿化养护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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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内容 质量要求 

基本要求 ——绿地或花坛植物存活率不小于 90%，杂草覆盖率小于 10%； 

——绿地设施及硬质景观完好； 

——植物群落完整，层次丰富、黄土不裸露，具有整体观赏效果； 

——植物季相分明、色彩艳丽、生长茂盛； 

——绿期不小于 200 天，斑秃黄不大于 5%； 

——无死树缺株、无杂草、无枯枝烂头、无积水、无干旱。 

修剪 ——修剪科学合理，普修不小于 6 次/年； 

——切边整理不小于 2 次/年； 

——草坪平整无杂草、无缠绕、边缘清晰； 

——草坪修剪高度不大于 5cm，草高度应不大于 9cm； 

——树冠圆整美观、树势均匀，枝条粗壮,无枯死枝; 

——主侧枝分布匀称、数量适宜； 

——开花及时、株型丰满，花后修剪及时合理、无残花； 

——绿篱修剪要保持观赏面枝叶丰满、茂密、平整、一致。 

浇灌和排水 ——常年有效灌水，草地生长充分； 

——地形平整、排水流畅。 

松土和除草 ——松土不小于 6 次/年； 

——除草不小于 8 次/年； 

——土壤疏松通透、无杂草。 

补植或改植 ——作业时间不大于 14 天； 

——草坪补植或改植后一个月内覆盖率不小于 85%； 

——补植或改植的植物成活率不小于 90%。 

追肥 ——基肥应不小于 1 遍/年，复合肥应不小于 2 遍/年； 

——植物、草皮根部土壤疏松、无板结等； 

——土壤理化性状 pH值 6.0～7.5（适时）。 

有害生物防治 ——植物、草皮无病、无成虫； 

——植物枝叶无虫害咬口、排泄物； 

——植物上无悬挂或依附的虫茧、虫囊、休眠虫体及越冬虫蛹等； 

——被害植株不大于 15%； 

——被害叶片不大于植株叶片总量的 10%。 

 

7 服务保障 

7.1 基本要求 

7.1.1 应具有开展经营活动所必要的营业证书以及本市行政区域的经营许可证。 

7.1.2 应具有绿化养护作业服务所需要的设施设备及专业人员。 

7.1.3 应制订完善的绿化养护技术方案，建立相对稳定的养护服务人员团队，确立服务要求，将诚信

服务理念贯穿服务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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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应依据合同要求，对所接管的绿化养护项目进行整体管理，提供公众安全、舒适的公共绿化环

境，确保公众利益。 

7.1.5 针对管辖区域的专业绿化养护服务，宜聘任第三方专业服务供应商。 

7.1.6 应提供绿化养护服务所要求的设备、工具和手段，包括安全的办公条件、服务所需的设备、工

具和备用储存品等。 

7.2 制度建设 

7.2.1 组织应明确绿化养护服务方针和目标，宜将养护服务规范要求编制形成作业指导手册，详细给

出工作程序、步骤和方法、服务理念、服务职责、服务要求等。 

7.2.2 组织应依据公众的绿化环境要求，制定服务管理制度，包括根据植物生长习性编制年度、月度

绿化养护计划和过程记录表。 

7.2.3 组织应制定绿化养护服务规范，明确养护活动要求、岗位标准要求、岗位工作内容等。 

7.2.4 组织应制定服务人员培训管理制度，提供服务人员必需的养护知识、技能和职业道德，促进绿

化养护服务的职业化、专业化。 

7.2.5 组织应定期开展教育培训，内容包括政策法规、服务理念、养护技术、岗位职业技能、行为素

质等。 

7.3 人员要求 

7.3.1 服务人员应掌握国家相关绿化养护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具备绿化养护专业的基本知识，

关注公众需求，履行服务承诺。 

7.3.2 服务人员应遵守养护服务规范，掌握基本绿化养护作业要求，掌握相关设备、工具的使用方法，

具备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7.3.3 专业岗位人员，包括绿化修剪、移植等人员宜持有岗位职业技能证书。 

7.3.4 进行各类养护作业时，作业人员须佩戴好防护用品，有现场作业标识。 

7.3.5 应有良好的服务安全意识，确认和保持绿化养护工作的安全。 

7.4 安全要求 

7.4.1 服务人员应进行必要的岗前培训，凡需持证上岗的，必须取得相应的上岗证，并应严格按照操

作规程作业，机械作业前，应对施工现场进行围合及标识。 

7.4.2 在主、次干道作业时，作业人员宜穿戴具有反光标志的背心，设置警示标志。 

7.4.3 应定期进行绿地专项巡视，内容应包括绿地内植物生长状况、景观效果、绿地卫生、附属设施、

抗震减灾设施等，及时处理并记录所发现问题。 

7.4.4 严寒季节，应采取搭设风障、裹纸或无纺布加绕草绳、根基部培设土堆等防寒措施。降雪天气，

宜结合防寒设置围挡。降雪量较大时，应及时清除针叶树和树冠浓密的乔木、灌木上的大量积雪。 

7.5 应急预案 

7.5.1 应建立台风防御应急预案，汛期或台风时，应对浅根性、树冠庞大、枝叶过密等抗风能力弱的

植物进行加固或修剪，对易积水的绿地及时采取防涝措施。 

7.5.2 宜在立冬前根据树种的不同,分别采取控制晚秋新梢的萌发、剪除已萌发而未充分老熟的新梢、

根际培土或覆草、主干包扎或覆盖塑料薄膜架等措施进行防寒。 

8 评价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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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基本要求  

8.1.1 应设置服务公示栏以及服务热线等。 

8.1.2 应采取内部评价、外部评价等方法，对服务提供、服务管理以及服务质量进行动态评价。 

8.1.3 服务人员应接受内部评价以及公众对服务质量的评价反馈。 

8.1.4 应定期公开与保洁服务结果、服务质量相关的各种信息。 

8.2 考核评价 

8.2.1 应建立考核评价管理制度，明确内容、方法、频次。 

8.2.2 考核宜包含作业班组每日考核、分公司（项目组）每周考核、公司每月考核等，每年定期考核

评价次数应不少于 2次。 

8.2.3 应针对内部设定的指标、管理部门考核指标等，制定满足第三方（上级或委托第三方监管方、

公众要求）的考核评价表，每年定期考核评价次数应不少于 2次。  

8.2.4 组织应依据附录 A规定的顾客满意度调查表，定期开展相关层级的服务满意度调查，收集服务

评价信息，每年不少于 1次。 

8.3 满意度评价 

8.3.1 组织应根据 GB/T 19039《顾客满意测评通则》要求，制定满意度调查实施方案并开展公众服务

满意度调查，调查范围（顾客数）应依据评价的主题确定，每年不少于一次。 

8.4 改进 

8.4.1 组织应定期对服务考核、投诉处理、服务满意度等相关信息进行总结分析，并制定落实改进方

案，实现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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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表 A.1顾客满意度调查表 

项目名称： 

日期：年月 

指标 评价 

1.服务人员 不满意□0 □1 □2 □3 □4 □5 □6 □7 □8 □9 □10 很满意 

2.服务响应 不满意□0 □1 □2 □3 □4 □5 □6 □7 □8 □9 □10 很满意 

3.沟通协调 不满意□0 □1 □2 □3 □4 □5 □6 □7 □8 □9 □10 很满意 

4.作业方案 不满意□0 □1 □2 □3 □4 □5 □6 □7 □8 □9 □10 很满意 

5.作业流程 不满意□0 □1 □2 □3 □4 □5 □6 □7 □8 □9 □10 很满意 

6.设备配置 不满意□0 □1 □2 □3 □4 □5 □6 □7 □8 □9 □10 很满意 

7.作业安全 不满意□0 □1 □2 □3 □4 □5 □6 □7 □8 □9 □10 很满意 

8.应急预案 不满意□0 □1 □2 □3 □4 □5 □6 □7 □8 □9 □10 很满意 

9.服务质量 不满意□0 □1 □2 □3 □4 □5 □6 □7 □8 □9 □10 很满意 

10.评价改进 不满意□0 □1 □2 □3 □4 □5 □6 □7 □8 □9 □10 很满意 

您对服务的意见

及建议 

 

填表人所在部门 
 

联系方式 
 

填表人/单位签字

或盖章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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